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第十九条及二十三条的规

定， 临河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 于2021年6月 17 日至6月 25

日，对临河区红十字会2020年度财政财务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

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临河区红十字会对其提

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

并对此做出 了书面承诺， 临河区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

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 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

(一) 资产、 负债、 净资产审计结果

临河区红十字会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参公), 截至 2020 

年末， 核定事业编5名，实有在编在职人数5人， 长期临时工1 

人， 公益性岗位人员 1人 ， 总人数7人 。 内设综合办和业务办

两个股室。 主要职责： 负责宣传、 贯彻、 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会法》,备灾、 救灾工作， 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推动无

偿献血、 采集造血干细胞、 宣传组织遗体器官捐献、 组织志愿

服务、 人道救助国际救援、 红十字青少年等工作。

。

2020年12月底，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红十字会事业账反映资

产总计 14.07万元， 其中： 银行存款0. 32万元， 财政应返还额

度9.25 万元， 固定资产4.5万元。 无负债。 净资产总计 14. 07

万元 (累计盈余 14.07 万元)。

2020年 12月底，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红十字会专户账反映资

产总计267. 86万元， 其中： 现金0. 01 万元， 银行存款23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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